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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源市非居民用水实行超定额超计划
累进加价制度

为有效发挥价格机制在水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，进一步落

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，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城镇节水减

排，依据《节约用水条例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76 号)、

《广东省节约用水办法》（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40 号）、《广

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<广东

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城镇供水价

格管理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粤发改规〔2022〕5 号）等规定和要

求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实施范围

河源市非居民用水实行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的实施范

围为由城镇公共供水管网供水，纳入水行政主管部门定额用水或

计划用水管理，并已抄表到户的非居民用水户(含特种行业用水

户)。城镇自备水源用户取水，按照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规定累进征

收水资源税。

二、用水定额和用水计划管理

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定额标准，负责非居民

用水单位用水定额管理和计划用水管理（包括用水定额和用水计

划下达及调整）。对于现行定额标准没有覆盖行业用水定额的，

按该非居民用水单位近三年平均用水量确定定额标准。待国家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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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有关单位颁布新的行业用水定额标准后，即按新标准执行。

三、分档(计划)水量和加价标准

用水户应当按照核定的用水定额或用水计划用水。超定额超

计划用水的,除按计量的水量缴纳非居民用水（含特种行业用水）

对应类别基本水费外，对超定额超计划用水的部分还需按照下列

标准缴纳超定额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费用:

1.超定额(超计划)20%(含)以内的水量加价 100%;

2.超定额(超计划)20%不足 40%(含)的水量加价 150%;

3.超定额(超计划)40%以上的水量加价 250%。

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为各类别自来水基本水

价，不包含污水处理费、垃圾处理费和各种附加。

四、征收和资金使用

非居民用户超定额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收费由水行政主管部

门负责征收，也可委托供水企业代收代缴，具体计量和计费周期

由征收部门确定。委托供水企业代收代缴的，代征手续费由水行

政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及供水企业三方协商确定。

非居民用户超定额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收费收入全额缴入财

政专户,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专项用于本级政府节水管理、

节水科研工作和完善用水计量设施等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减免超定额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的

收费。对不及时或不足额缴纳超定额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收费的

单位，由本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。

五、实施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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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加价制度自 2026 年 6 月 9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
六、解释权

本加价制度由市发展改革局会同市水务局负责解释。


